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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新店路 260 號 1 樓 

出席：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份總數共計 50,690,234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87,076,289 股之 58.21%。   

主席：許金龍董事長               紀錄：王怡婷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一○三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敬請  洽悉。 
(二) 一○三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敬請  洽悉。 
(三) 一○三年度私募有價證券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一、本公司於一○三年八月十三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於25,000,000
股額度內，分三次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並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

況或公司營運發展需求辦理之。 
二、第一次私募普通股20,000,000股業經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定價暨洽定應募人為百尺竿頭數位娛樂有限公司，依據公開發行公司私

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俟應募人接獲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核准之日起十五日內完成股款或價款收足；第二次私募普

通股3,200,000股及第三次私募普通股1,800,000股，已分別於一○三年十

月十六日、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募集完成。 

三、一○三年度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請參閱附件。 

(四) 本公司大陸轉投資公司蘇州工業園區樂陞軟件有限公司營業讓與執行情形及樂陞

美術館股份有限公司上櫃案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一、本公司於一○二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向股東報告本公司子公司-蘇州工業

園區樂陞軟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樂陞)營業讓與本公司新設子公司-
蘇州工業園區樂美館軟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樂美館)，該營業讓與

案業已於一○二年底執行完畢。 
二、蘇州樂陞營業讓與蘇州樂美當時，蘇州樂美尚為本公司轉投資公司-樂陞

美術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樂美館)100%持有之子公司，一○三年因樂

美館擬申請上櫃，依法須進行股權分散，故本公司於一○三年六月釋出樂

美館部分股權，釋股後，本公司對樂美館持股比例降為75.43%。 
三、本公司尚未進行蘇州樂陞營業讓與蘇州樂美館之前，於一○一及一○二年

度分別認列蘇州樂陞損益為23,648仟元及-73,534仟元，分別佔本公司一○
一及一○二年度本期淨利54,091仟元及267,410仟元之8.84%及-135.94%，

蘇州樂陞營業獲利對本公司貢獻相當低，影響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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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樂陞營業讓與蘇州樂美館後，本公司因釋股，對樂陞美術館持股比

由 100%降至 75.43%，從一○三年度財報來看，若本公司對樂陞美術館

仍持股 100%時，可認列來自蘇州樂美館損益為 64,220 仟元，本公司目

前對樂陞美術館持股 75.43%，認列來自蘇州樂美館損益為 52,704 仟元，

差異數為 11,516 仟元，此差異數佔本公司一○三年度損益 282,256 仟元

之 4.08%，對本公司影響甚微，綜合前面所述，蘇州樂陞營業讓與案及

後續樂陞美術館釋股案，對本公司財務、業務影響及本公司股東權益均

無重大影響。 
本公司透過樂陞美術館釋股 5,000 張之釋股總金額為新台幣 6 億元，主

要係用於取得 Proficient Success Limited 90%之股權以間接轉投資 Tiny 
Piece Co. ,Ltd(以下簡稱 Tiny Piece)，而 Tiny Piece 主要係從事手機遊戲

平台運營及手機遊戲開發，並提供遊戲內廣告刊登服務，於近幾年行動

遊戲軟體發展快速情況下，Tiny Piece 營運持續成長，一○三年度本公司

從第三季起認列 Tiny Piece 投資收益為新台幣 183,477 仟元，使本公司一

○三年度獲利大幅增加，且隨著全球行動遊戲持續成長下，手機遊戲之

運營及廣告收益亦將持續成長，故本公司藉由釋股樂陞美術館所得之資

金直接挹注於間接轉投資 Tiny Piece，約佔總收購金額美金 96,435 仟元

之 20%。從一○三年度第三季起本公司認列 Tiny Piece 的實際損益表現

來看，本公司處分樂陞美術館所得之資金投資於 Tiny Piece 的效益為近

36,695 仟元，相較於本公司所處分樂陞美術館 24.57%的持股，若未處分

該 24.57%持股所能對本公司所帶來之投資收益約 16,000 仟元的獲利來

看，本公司釋股樂美館之資金運用效益相當顯著明確。 
四、本公司蘇州樂陞營業讓與案執行完畢後，集團美術事業體完成整併，本

公司子公司-樂陞美術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樂美館)即展開上櫃申請

相關作業，樂美館並已於一○三年五月五日完成公開發行，一○三年七

月三日登錄興櫃，一○四年三月十六日送件申請上櫃，目前樂陞美術館

上櫃案正在櫃買中心審查進行中。 
五、樂陞美術館因應送件申請上櫃及相關法令需求，於一○三年六月進行股

權分散作業，此次股權分散價格為每股120元，主要為引進具有國內財務

營運經驗之法人機構、興櫃推薦券商及自然人投資人，請參閱附件。 
議事經過：經主席說明，樂陞美術館股份有限公司(4802，簡稱「樂美館」) 在 14 日召

開臨時董事會做出如下決定並於 15 日發布重大訊息，基於公司未來整體業務

發展及經營擴張策略考量，擬在維護股東權益為最高原則及不排除海外第三

地尋求資本市場發展為前提下，向櫃檯買賣中心撤回上櫃申請。董事會並授

權董事長與母公司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議保護投資人之權益措施，並於

近期規劃完成後對外說明。 
議事經過：經主席說明，本公司於 104 年 6 月 9 日接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證櫃監字第 1040200573 號來函，要求本公司於股東會中報告本公司投資

大陸地區同步集團乙案之相關內容，並將報告內容確實登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及股東會後年報修訂本，並請司儀宣讀說明如下： 



-3- 

(五)本公司投資大陸地區同步集團乙案之相關內容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本公司對於投資Tongbu Technology Limited之相關風險，在進行投資評估時已

委請中國國浩律師事務所進行法律盡職調查報告，並由台灣寶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針對投資金額出具價格合理性意見書，其中揭露相關風險，詳如附件。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三年度個體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

現金流量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彥鈞、曾祥裕

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書在案。 
二、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一○三年度結算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82,256,517 元，謹擬具一○三年度盈餘

分配表如下：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三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額(元)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5,186,964  

加：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畫之精算損益(103 年度)) 417,844  

    103 年度稅後淨利 282,256,517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28,225,652)  

可供分配盈餘 259,635,673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股票 233,400,000 每股配發約 2.69990619 元 

  股東紅利-現金 25,940,000 每股配發約 0.30006669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295,673  

附註：配發員工股票紅利 9,430,000 元及配發董監事酬勞 2,360,000 元   

 
董事長：許金龍              經理人：許金龍           會計主管：李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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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三年度盈餘暨資本公積及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擬自一○三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

幣 233,400,00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23,340,000 股；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

113,000,00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11,300,000 股，合計轉增資發行新股

34,640,000 股；員工股票紅利新台幣 9,430,000 元，其發行股數以股東會前

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計算之，計算不足一股之員

工紅利以現金發放。 
二、本次發行新股相關事項如下： 

 (1) 本次盈餘及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之新股，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

載之股東及其持股比例，以截至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止流通在外股數

86,447,448 股計算，盈餘轉增資每仟股無償配發 269.990619 股；資本公

積轉增資每仟股無償配發 130.715252 股。 
 (2) 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增資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

司股務代理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務代理部辦理拼湊事宜，未拼湊或

拼湊後仍不足一股者，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折發現金至元為

止，其畸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股票面額認購。 
 (3) 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股份相同，並採無實體發行。 

三、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股率發生變

動而須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四、本案俟提請股東會通過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

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 
五、以上增資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應客觀環境之需要予以變更

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六、提請  討論。 

備註：1.員工股票紅利 9,430,000 元（佔本期稅後淨利扣除法定盈餘公積之 3.71%）。 
本公司考量公司章程規定及激勵員工效果，擬議配發一○三年度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之

分配總金額與一○三年度認列費用帳列金額無差異。 
2.現金股利分派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之計算方式，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

點數字由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3.現金股利分派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4.本公司截至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止流通在外股數為 86,447,448 股，嗣後如因本公司股

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提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5.本次盈餘分配數額以一○三年度盈餘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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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經過：戶號 850 股東提出發言條，今年現金股利分配金額不高，建議資本公積除了

轉增資外，也可以提撥部分金額配發現金。 
經主席指示財務長計算後提出修正內容為原資本公積提撥新台幣 113,000,00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11,300,000 股『修正』為(1)提撥新台幣 86,510,000 元轉增

資發行新股 8,651,000 股；(2)另提撥新台幣 26,490,000 元配發現金。盈餘及

員工紅利轉增資的總金額則維持不變。暫以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4 月 17
日)止流通在外股數 87,076,289 股計算，資本公積配股每仟股配發約 99.349663
股，盈餘配股每仟股配發約 268.040821 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每股配發約

0.30421599 元，盈餘發放現金每股配發約 0.29789969 元。另，資本公積分派

現金，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之計算方式，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

小數點數字由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員工股票紅利依 104 年 6 月 12 日本公司股票收盤價 142.5 元，並考量除權除

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計算，員工股票紅利新台幣 9,430,000 元，計發行新股

90,874 股，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 5 元以現金發放。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 50,367,075 權，贊成權數 39,949,445 權，佔可

行使表決權數 79.32%；反對權數 0 權，佔可行使表決權數 0%；棄權權數

10,417,630 權，佔可行使表決權數 20.68%；贊成權數超過表決權數之三分之二，

本修正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公司營運需求，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公司營運需求，擬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公司營運需求，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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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公司營運需求，擬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三、提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現任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

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該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

業限制。 
三、擬提請股東會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明細如下： 

職 稱 姓 名 兼任之職務 

董事長 許金龍 

Proficient Success Limited 董事長 
Tiny Piece Co., Ltd 董事長 
瘋糖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一之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謝東波  一之鄉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劉柏園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 
香港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北京遊戲橘子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Gamania Holdings Ltd.董事長 
Gamani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董事長(法人代表) 
Gamania China Holdings Ltd.董事長(法人代表) 
Gamania Sino Holdings Ltd.董事長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Labuan Holdings Ltd.董事長 
飛魚數位遊戲(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亞橘投資(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放電人文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台灣電競(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紅門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果核數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遊戲橘子關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長(法人代表)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U.S.) Co., Ltd.董事 
Gamania Western Holdings Ltd.董事長(法人代表) 
Gamania Netherlands Holdings Cooperatief U.A 董事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Europe)B.V.董事 
蜂玩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 
兩隻老虎(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為樂點(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Gash Point (HK) Company Limited.董事 
Gash  Point (KOREA) CO.,LTD 董事  
捷達威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Gamania R&D(HK)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全球倍術(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三商電腦(股)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可可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蟻力(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遊酷科技(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一階整合行銷(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秘密基地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遊酷科技(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群募貝果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酷瞧新媒體(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瘋糖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樂點行動支付(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樂媒採數位行銷(股)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 
創夢市集(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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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斗雲遊戲(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公司董事 
翔升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四、提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主席宣佈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記載發言內容僅為摘要，實際發言情形仍以會場錄音、錄影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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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本公司在 103 年度持續聚焦遊戲研發本業，投入與國際大廠合作開發家用遊戲機

平台遊戲、移動平台遊戲，以及為了提升遊戲市場競爭力，在技術及投資合作上，進

行各項戰略合作，以下分四點報告： 

一、營業成果及計劃 

    本公司10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949,300仟元，營業毛利為521,418仟元，營業毛

利率為55%，營業利益為214,941仟元，稅前利益為314,672仟元，稅後利益為

375,667仟元，其中歸屬於母公司稅後利益為282,256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3.55

元。因合作委託開發、遊戲授權及投入自製移動平台遊戲已投入市場營運，合併

營業收入較102年度成長40.87%，營業毛利成長57.03%，營業利益成長

1,390.06%，稅前淨利成長363.56%，稅後淨利成長570.47%。  

    本公司核心競爭能力在研發，為厚植競爭實力，提升產業競爭所需資源，103

年度除繼續投入研發經費，致力開發技術之發展及研究之外，也參與了休閒遊戲

社群平台的投資。 

    103 年度兩大主要業務為 Console、Smartphone 遊戲：在 Console 主機遊戲製

作方面，本公司深耕多年的研發實力榮幸獲得全球知名遊戲開發商肯定，特別是

與日本大廠 Square Enix 合作，打造主機遊戲之史詩級大作 FINAL FANTASY 

XV，此一合作消息在 2015 台北遊戲電玩展正式對外公布，成功地向國際間展現

了台灣“Made in Taiwan“的研發實力。此外，本公司其它開發中產品，已經不僅

針對 IOS/Android 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遊戲，在操控上，亦兼容在 OTT TV Box

電視盒執行的客廳遊戲。目前前述開發中的多款手機遊戲，已經展開中國及全球

各地區的授權業務。 

   在遊戲研發業務進行的同時，為了提升研發遊戲的產業競爭優勢，本公司積極

與全球各地遊戲平台及發行渠道合作，在 103 年度第三季度，更通過投資 Tiny 

Piece 成為世界規模最大的移動遊戲休閒平台，在 2015 年一月份的 App Anni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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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本公司之遊戲下載數已經進入全球 10 大發行商排名第六名，與全球

知名的芬蘭的憤怒鳥研發商 Ravio、部落戰爭研發商 Supercell，現與 king.com、

EA、Gameloft 等等的知名大廠同時名列全球前十大。此外，為進軍中國大陸市

場，公司已於 103 年 10 月 7 日宣布收購廈門同步網絡集團，正待投審會核准。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民國10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營業毛利、營業淨利、稅前淨利、稅後 

淨利請詳下表所示：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3 年度 102 年度 

增(減)比例

(%) 
營業收入 949,300 673,887 40.87% 
營業毛利 521,418 332,041 57.03% 
營業淨利 214,941  14,425 1,390.06% 
稅前淨利 314,672 67,882 363.56% 
稅後淨利 375,667 56,030 570.47%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282,256 54,091  421.82% 
  非控制權益 93,411 1,939 4,717.48% 

 
   

稅後每股盈餘(元)  3.55  1.00   
  

三、103 年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03 年並未出具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四、研究及合作發展狀況: 

       本公司之自有 3D Flash 引擎已經獲得政府主導性計畫專案支持，此 3D Flash 引

擎可以延伸至行動 Flash ，提供跨平台之開發解決方案，讓遊戲開發者節省開發

的人力和時間，工作更聰明且效率，未來則將向 HTML5 自有引擎邁進。未來將

繼續投入研發資源，建立更便利完整、適合大小團隊運用的的製程工具平台。 

       在未來的一年，本公司也將繼續提升遊戲研發的所需要的各項競爭條件，尋求與

平台/發行渠道的業務投資及合作，持續組建更強而有力的產品開發結構，同時

在各平台/發行渠道的大數據調查輔助之下，在開發期間中降低研發風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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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優勢。 

 

       最後在此感謝過去全體股東、董監事的一路的支持與信任，使公司持續成長，本

公司全體同仁將非常榮幸繼續為各位投資人負責，為公司業績成長努力貢獻，也盼請

各位股東繼續給予本公司信賴與支持。 

 

謹祝各位股東     闔家安康 心想事成    

 

董 事 長：許金龍 

總 經 理：陳  逸 

會計主管：李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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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准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彥鈞、曾祥裕會計師查核竣事，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情形；前述營業報告書、

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監察人等查核，認

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特此報告。 

報請  鑒察。 

 

此致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四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陳國華 

監察人：許飛龍 

監察人：許仁慈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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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三年度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 

項    目 103 年第 1 次私募 103 年第 2 次私募 
發行日期(交付日期)：103 年 11 月 14 日 

103 年第 3 次私募 
發行日期(交付日期)：104 年 1 月 23 日 

私募有價證券種類 普通股 
股東會通過日期與數額 股東會通過日期：103 年 8 月 13 日；額度：於 25,000,000 股額度內，分三次辦理。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以民國 103 年 9 月 30 日為定價日，並以定價日前一
個營業日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之股價 129.57元或定價日
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之股價 128.24 元，以上列
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之 129.57 元為參考價格，實際
發行價格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以上訂定之。本次私募
定價為 103.7 元，參考價格之 80.034%，符合股東
臨時會決議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以上訂定之。 

以民國 103 年 10 月 2 日為定價日，並以定價
日前一個營業日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
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之股
價 143.76 元或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
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
及除息後之股價 129.09 元，以上列二基準計
算價格較高之 143.76 元為參考價格，實際發
行價格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以上訂定之。本次私
募定價為 115.1 元，為參考價格之 80.064%，
符合股東臨時會決議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以上
訂定之。 

以民國 103 年 12 月 10 日為定價日，並以定價日前
三個營業日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
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之股價 173.17 元或定
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
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之股價 161.78 元，
以上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之 173.17 元為參考價
格，實際發行價格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以上訂定之。
本次私募定價為 138.6 元，為參考價格之
80.036%，符合股東臨時會決議於參考價格之八成
以上訂定之。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選擇特定人，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本公司為因應產業發展趨勢，擬引進策略性投資人，確保公司長遠的營運發展，因採私募方式可掌握時效性，且私募股票有限制轉讓的規定，較可確保

與策略性投資人長期合作關係，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本案俟應募人接獲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之日

起十五日內完成股款或價款收足 103 年 10 月 16 日 103 年 12 月 24 日 

應募人資料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與公司
關係 

參與公司經
營情形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與公司

關係 
參與公司
經營情形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與公司關

係 
參與公司
經營情形 

百尺竿頭數位
娛樂有限公司 

符合證券
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規
定 

20,000,000
股 無關係 無 

遊戲橘子
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符合證券
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規
定 

3,200,000
股 無關係 無 

真好玩娛樂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符合證券
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規
定 

100,000 股 
無關係 無 

葫蘆數位娛

樂有限公司 
1,700,000股 

實際認購價格 每股 103.7 元 每股 115.1 元 每股 138.6 元 
實際認購價格與參考價格
之差異 實際認購價格為參考價格 129.57 元之 80.034% 實際認購價格為參考價格143.76元之80.064% 實際認購價格為參考價格 173.17 元之 80.036%% 

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影響 因資金尚未到位，故目前尚無對股東權益影響可說
明。 

本次私募，目的在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以提升
本公司研發技術，提高產品品質及有效運用資
金增加投資效益外，亦可藉長期投資增加市場
拓展資源並擴展在兩岸及全球市場手機遊戲
的分發渠道及其他遊戲發行相關業務。長期而
言，若效益能發揮，對股東權益來說，應具正
面影響。 

本次私募，目的在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以提升本公
司研發技術，提高產品品質及有效運用資金增加投
資效益外，亦可藉長期投資增加市場拓展資源並擴
展在兩岸及全球市場手機遊戲的分發渠道及其他
遊戲發行相關業務。長期而言，若效益能發揮，對
股東權益來說，應具正面影響。 

私募資金運用情形及計畫
執行進度 

因資金尚未到位，故目前尚無運用情形可說明。 本次私募募集資金 368,320 仟元，係用於長期
投資增加市場拓展資源，以強化集團之整體佈
局。 

本次私募募集資金 249,480 仟元，其中 95,747 仟
元，用於長期投資增加市場拓展資源，以強化集團
之整體佈局，另 153,733 仟元係用於營運所需資金。 

私募效益顯現情形 
因資金尚未到位，故尚無效益可說明。 透過本公司核心競爭力達成本公司在行動裝

置遊戲領域全球佈局。 
新增對於行動裝置遊戲佈局，及進軍虛實整合領 
域，期能擴增運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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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陞美術館一○三年六月釋股名單 
序號 姓  名 與樂陞、樂美館及其內部人關係 

1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無 
2 宏遠證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無 
3 大眾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無 
4 國票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無 
5 玉山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無 
6 王曉玉 無 
7 黃鳳珠 無 
8 郁佳錚 無 
9 駿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無 
10 吳吟秀 無 
11 詹麗娟 無 
12 鄭娟娟 無 
13 范永興                  無 
14 吳燕瑛                  無 
15 張麗豐                  無 
16 黃梨香                  無 
17 陳松山 無 
18 翁益馨                  無 
19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無 
21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無 
22 徐幗善                  無 
23 許文通                  無 
24 張馨鎂                  無 
25 許盧惠華                 無 
26 屈繼堯                  無 
27 黃秀蓉                  無 
28 盛治仁                  無 
29 曾鵬瑞 無 
30 陳慶麟                  無 
31 徐菱鍬                  無 
32 徐菱勵                  無 
33 徐慎隆                  無 
34 葉怡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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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  名 與樂陞、樂美館及其內部人關係 
35 劉柏園                  無 
36 黃國倫                  無 
37 黃文鴻 無 
38 黃英海 無 
39 張志明                  無 
40 台灣育成中小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無 
41 蔡明宏                  無 
42 洪瑋辰                  無 
43 温蘭英                  無 
44 王藜真                  無 
45 范芳珮                  無 
46 王怡乃                  無 
47 葉淑蘭                  無 
48 黃鉦庭                  無 
49 曹樹欉                  無 
50 李政賢                  無 
51 呂宜華                  無 
52 陳慶財                  無 
53 黃大倫                  無 
54 廖宜駿                  無 
55 張琬貞                  無 
56 黃秀莊                  無 
57 林松齡                  無 
58 林詩玫                  無 
59 林宏儒 無 
60 李芳紅 無 
61 黃逸煜                  無 
62 江瑞媛 無 
63 邱人俊 無 
64 潘雅茹 無 
65 羅式平 無 
66 志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無 
67 簡秀玲 無 
68 楊永明                  無 
69 陳文昱                  無 
70 鄔德恕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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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  名 與樂陞、樂美館及其內部人關係 
71 徐世芬                  無 
72 賴婉花 無 
73 林淳鈴                  無 
74 羅麗莉 無 
75 郭憲宗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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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投資大陸地區同步集團乙案之相關內容報告 

一、本次 VIE 投資模式、可能產生之風險、公司採行之保全方案，及會計師與律師之相關評

估意見 
 (一)本次 Tongbu Technology Limited(Cayman)全部股權投資案，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7 日

臨時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於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股東臨時會提起討論並決議通過。

本 VIE 投資案之架構，首先說明如下： 
 
 
 
 
 
 
 
 
 
 
 
 
 
 
 
 
 
 
 

(二) 本次 VIE 投資案在進行投資評估時，委請中國國浩律師事務所進行法律盡職調查報

告，並由台灣寶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對投資金額出具價格合理性意見書，其中揭

露相關風險如下： 
(1)中國政府部門雖然以規範性文件方式，禁止外國投資者通過 VIE 結構投資網路遊

戲，但從實務出發，VIE 結構雖非完全沒有風險，但卻是外資在中國經營網路

遊戲能採取的風險相對較小的策略。 
(2)投資標的之 VIE 結構，主要資產、人員、利潤尚留在 VIE 協議控制的同步網絡

公司中，若後續移轉存在有增加稅務成本之風險。 
(3)VIE 結構中存在一宇通博與同步網絡自然人股東之間的誠信風險。 
(4)依據同步網絡經營內容，公司缺乏營運所需證照，即「網路文化經營許可證」及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 
(5)同步網絡開發的同步推、同步助手、網站等產品，過去有提供破解版或無授權版

軟體而有侵權賠償款情事。 

 

Tongbu Technology Limited 
(Cayman Islands) 

Tongbu Technology (HK) Limited 

廈門一宇通博軟件科技有限公司 

VIE 協議控制 

廈門同步網絡有限公司 

廈門同步掌上互娛軟件

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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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公司針對上述 VIE 投資模式及可能產生之風險，已與法律顧問縝密的於股權投資

協議中建構完整保全條款，擬定 VIE 架構補強事項作為交割之先決條件。針對上述

風險之說明及採行之保全方案說明如下： 
(1)大陸網路市場是全球發展最為快速之單一大市場。目前橫跨遊戲、App、網路電

子商務等領域之網路巨擘阿里巴巴、百度等，均借助 VIE 架構，在紐約證交所、

NASDAQ 等國際資本市場上市而成為外資公司，並使歐美投資人能分享大陸網

路市場快速成長之經濟利益。 
VIE 架構雖是為避開大陸對於外資持有網路產業之限制而設，外資公司透過委

託內資公司經營限制外資准入行業。該模式已行之有年，已成眾所公知之事實

及商業上慣行的經營模式，透過此模式，即便中國大陸禁止外資經營網路行業，

但日本軟銀、美國雅虎成為阿里巴巴前兩大股東，南非基金亦成為騰訊之最大

股東。十數年來並未有任何一例因此架構產生適法性爭議而致以此架構安排之

上市公司投資人權益受損實例發生。各國各地市場皆以充分揭露進行風險管理。 
茲舉顯著且與網路遊戲產業相關之 VIE 架構外資公司如下： 

(A) 創夢天地（NASDAQ：DSKY）、百度（NASDAQ：BIDU)、盛大遊戲

（NASDAQ：GAME）係透過 VIE 架構於美國 NASDAQ 上市。 
(B) 淘米網（NYSE：TAOM）、巨人網絡（NYSE：GA）、阿里巴巴（NYSE：BABA）

係透過 VIE 架構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C) 聯眾（HKEx：06899）、網龍（HKEx：00777）係透過 VIE 架構在香港交易

所上市。  
(2)本案 VIE 架構之資產及人員移轉，依據本公司與同步集團之股權轉讓協議規範，

同部集團應於交割日前完成： 
(A) 將集團內所有資產及幾乎所有人員移轉至一宇通博，只留下必要網路管理人

員及行政或財務人員（該等員工均為可替代性高之一般員工，且並非同步集

團之核心團隊）於內資公司即同步網絡及同步掌娛（該兩家公司下合稱「VIE
內資公司」）以維持其基本運作。 

(B) 其餘所有同步集團員工（包括所有研發之主力人員及高階主管）及所有營業

用資產均移轉至未來本公司將直接控制之外資公司一宇通博。另外同步集團

之所有具備商業營運價值之軟體產品之所有權均將移轉至一宇通博（若干舊

版無價值之軟體將留在 VIE 內資公司，以符合其持有之網路運營證照之要

求）。 
(C) 另本案稅務風險，已洽台灣寶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稅務意見書，可知： 

(a)架構調整後利潤理應大部分留在一宇通博，僅要樂陞公司妥善規劃即可有

效控制移轉訂價稅務風險。 
(b)同步網絡已妥善規劃研發計畫，以確保高新技術企業之資質，檢視 2014

年度同步網絡稅務審計報告初稿，已達到高新技術企業資質之標準，故

無喪失高新技術企業資質之稅務疑慮。 
(3)未來持有 VIE 內資公司之股東及 VIE 內資股東之代表人將更換為本公司所指定

之股東，並要求 VIE 內資公司被指定之股東預先簽署股權移轉文件，因此可消

弭所稱之誠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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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步集團必須於交割前至少有一 VIE 內資公司取得「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及「增

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 
(5)依本案股權轉讓協議規定，同步集團主要經理人於擔任集團執行長期間應促使集

團營運遵守一切相關法令，並建立適當盜版軟體檢舉機制、在網站上放置適當

的權利通知並設立知識產權保護委員會，俾利於權利人檢舉平台上有第三人提

供之軟體侵權時，得以妥善處理以免侵權。上述保全方案與谷歌旗下視頻網站

YouTube.com 等國際主要平台網站面臨侵權事故時的處理模式皆相同。 
而同步集團主要經理人於擔任集團執行長期間，如有侵害他人權利，Tongbu 
Holdings 及主要經理人應負責賠償，其賠償之上限為其所收受價款之 100％，此

一比例已遠超過一般國際併購合約中約定之賠償上限的比例，故對本公司權益

已有充分保障。 
經過本公司縝密規劃保全方案並設計於股權轉讓協議中可知，本公司已透過多重方式來

防止 VIE 架構之風險，而非僅仰賴單一方式，故實質上可消弭對於 VIE 架構產生之風險。 

二、本投資公司同步集團之營運模式、業務內容中之「越獄助手」有無侵權情事、「越獄助手」

業務可能衍生之法律風險及面對風險之因應措施，暨如未來同步集團不再從事「越獄」

業務，對其財務業務穩定性之影響。 
(一)越獄助手是同步開發的一款幫助 IOS 使用者快速查找市場上越獄工具和相關教程的

輔助工具，並不直接提供 IOS 越獄的功能。在使用者將其 IOS 設備連接到越獄助手

後，使用者可根據其使用者手機系統版本，下載使用市場上已發佈相應的越獄教程

和其他廠商發佈的越獄工具，而這些相關教程成及越獄工具並非由同步所開發。 
(二)由上項所述可見，越獄助手業務並無侵權情事，惟因屬於向公眾提供尋找用於避開或

者破壞技術措施工具，所面臨之風險係被要求去除目前越獄助手相關功能之服務。 
(三)同步開發越獄助手目的是通過在使用者越獄教程中推薦同步其他產品來給同步系列

產品導量。越獄助手發佈至今，總用戶量約占同步系列產品總用戶數的 0.15%，因

此即便停止支持和運營越獄助手，對同步現有財務業務的影響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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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理由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

後，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後，得免印製股票，惟免印製股票時，該股份應
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
後，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
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因應本公司已
公開發行股
票,酌做文字
修訂 

第 八 條 本公司以低於市價(本公司未上市櫃前為每股淨值)之認
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
後始得發行。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
時，應於轉讓前，提請最近一次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 

本公司以低於市價(本公司未上市櫃前為每股淨
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經股東會
特別決議同意後始得發行。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
工時，應於轉讓前，提請最近一次股東會特別決
議同意。 

因應本公司已
公開發行股
票,酌做文字
修訂 

第十條 股東應將其印鑑及簽名式樣送交本公司存查，其
有變更時亦同，股東向公司領取股息紅利或行使
其他一切權利時，均以所存本公司之印鑑或簽名
為憑。 
 

股東應將其印鑑及簽名式樣送交本公司存查，其
有變更時亦同，股東向公司領取股息紅利或行使
其他一切權利時，均以所存本公司之印鑑或簽名
為憑。 
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及證券規章另有規定
外，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
理。 

明確股務作業
應遵循之標準 

第十九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連選得連
任。選舉辦法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日後如需修
正選舉辦法，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規定辦理外，
並應於召集事由中列明該辦法之修正對照表。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
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連選得連
任。選舉辦法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日後如需修
正選舉辦法，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規定辦理外，
並應於召集事由中列明該辦法之修正對照表。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
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因應本公司已
公開發行股
票,酌做文字
修訂。 

第二十條

之一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時，董事
會應於三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臨時會補選之，其任
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後，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時，董事
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臨時會補選之，其任
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後，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因應本公司已
公開發行股
票,酌做文字
修訂 

第三十

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五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四月九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五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四月九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增列修訂日期
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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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理由 

 

作業內容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

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制議事手冊，並於三十
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
股股東，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得於三十日
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
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
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本公司公開
發行股票後，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
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
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
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
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
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
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
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
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二～十二、(略) 
十三、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2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略)….。 

十四、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擬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
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之附議，
且提案人及附議人所代表之股權，至少應達發行
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二，其議案內容得請主席或司
儀代為宣讀。 

十五～十八、(略) 
十九、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

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
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
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十～二十三、(略) 

作業內容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

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制議事手冊，並於三十
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
股股東，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得於三十日前
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臨
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
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本公司公開發
行股票後，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
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
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
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
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
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
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
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
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
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二～十二、(略) 
十三、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略)….。 

十四、刪除。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擬提出之其他議
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之
附議，且提案人及附議人所代表之股權，至少應
達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二，其議案內容得請主
席或司儀代為宣讀。 

十五～十八、(略) 
十九、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

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
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應
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十～二十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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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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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理由 
第 四 條 作業內容 

一、 略。 
二、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1.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與他人業務往來總金
額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40﹪為限；個別貸
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與他人業務往來金
額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40﹪為限。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最近一年度
或當年度截至資金貸與時進貨或銷貨金額
孰高者。 

2.短期融通資金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 40﹪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 40﹪為限。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
第 2 款及第二項第 2 款之限制，但累計餘額
不得超過公司淨值。 

三~十四、略。 

作業內容 
一、 略。 
二、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1.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與他人業務往來總金
額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40﹪為限；個別貸
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與他人業務往來金
額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10﹪為限。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最近一年度
或當年度截至資金貸與時進貨或銷貨金額
孰高者。 

2.短期融通資金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 40﹪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10﹪為限。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
第 2 款及第二項第 2 款之限制，但累計餘額
不得超過公司淨值。 

三~十四、略。 

配合公司

營運需求

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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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理由 
第 四 條 二、背書保證額度 

(一)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外背
書保證額度如下： 
1.對外背書保證總額度以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二十五為限。 
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唯以
該被背書保證公司之淨值為
限；倘經董事會核准，本公司對
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子公司，其背書保證額
度，得不受前述有關對單一企業
及被背書保證公司之淨值等額
度之限制。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
有超過前項所訂額度之必要時，應送
董事會決議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
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
保，並修正本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
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提報董事會
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
分。 

(三)本公司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
者，就單一對象提供背書保證之金額
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易
總額(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 

二、背書保證額度 
(一)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外背

書保證額度如下： 
1.對外背書保證總額度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不含)為
限。 

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倘經
董事會核准，本公司對直接或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子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得不
受前述有關對單一企業額度之
限制。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

有超過前項所訂額度之必要時，應送
董事會決議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
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
保，並修正本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
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提報董事會
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
分。 

(三)本公司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
者，就單一對象提供背書保證之金額
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易
總額(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 

配合公司

營運需求

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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